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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8 年 12 月 19日（星期四）上午10時 

地   點：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屏供電區營運處 5 樓教育訓練室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主    席： 
吳秘書長有彬 

紀  錄：杜錦嫻 
李處長清雲 

壹、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報告 

參、上次會議決議追蹤案執行情形  
第 一 案 

案    由：建請恢復供電系統地權人員兼任司機加給，第 47 期以後新進員

工，兼任四輪傳動特種工程車輛司機工作或兼任領班工作，應給

予兼任司機或兼任領班工作津貼，提請討論案。 

上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人力運用組)： 
一、 考量激勵員工士氣、傳承核心技術以順利推展業務，恢復第 47 期以後

養成班同仁擔任領班(副領班)得支領加給確有必要，本處業於 3月 14
日函報國營會爭取。 

二、 國營會於 4月 17 日、5月 3日召開會議，由本處、相關主管處及工會
與會說明，嗣就會中所提意見，撰寫檢討報告並於 5 月 28 日再次函
報國營會，經濟部遂於 6月 17 日正式行文行政院審核。 

三、 行政院於 108 年 8 月 5 日函請經濟部本於權責核處，本處嗣後多次赴
國營會與會研商相關議題，國營會遂於 10 月、11 月多次來信請本公
司補充相關資料，本處前已完成答復，俟國營會後續指示再行辦理相
關事宜。 

人力資源處(薪資規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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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歷經多次爭取，始於 108 年 8 月 21 日獲經濟部同意開放 92 年以後新

進人員兼任大型工程車駕駛工作得支給兼任司機加給；惟新進人員兼任小型
車司機仍未開放得支領加給，且要求本公司落實各項改善控管措施，並持續

嚴格控管兼任司機加給支領人數，爰有關兼任司機加給部分建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 
一、修改案由：建請恢復供電系統第 47 期以後新進員工，兼任四輪傳動特

種工程車輛司機工作或兼任領班工作，應給予兼任司機或兼

任領班工作津貼，提請討論案。 
二、有關兼任四輪傳動特種工程車輛司機工作支領工作津貼，請人力資源處

比照兼任大型工程車司機津貼向主管機關爭取。 
二、本案繼續追蹤。 
 

第 二 案 

案    由：建請公司全面調升高空津貼。 

上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供電處： 
本處已於108年10月21日彙總所轄各供電區運處與工會對應分會意見，針

對高空、高架作業40公尺以上危險加給支給標準，研提建議方案並簽陳人
資處。 
人力資源處(薪資規劃組)： 
一、 有關高空作業危險工作加給支給標準之調整，業於本(108)年 5 月 7 日

將調整後支給方案陳報國營會，惟國營會於 5 月 23 日依大部相關單位

意見再次核復略以，經濟部前同意本公司搶修工作之危險加給由 45 元

調整為 70 元（調增 1.56 倍），鑑於「高架、高空作業」係屬可事前防
範因應，尚無急迫及突發事由，新增工作項目加給之金額調增 1.625 至

1.83 倍，請本公司就內部各類人員工作內容、職責程度相當者所支領

加給之衡平性再予審酌。 
二、 本公司業於本(108)年 11 月 29 日針對大部核復意見，補充說明支給本

項加給之衡平性及合理性後，按前次報部標準(40 公尺以上由 30 至 40
元調整為 55至 65元)重新提報，嗣後將依大部核復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 三 案 

案  由：建請協助解決員工請育嬰留職停薪，造成請假期間因人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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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分攤困難問題。 

上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人力規劃組)： 
因應育嬰留資停薪所產生短期人力缺口，本公司已訂有「育嬰留資停薪專
案名額處理措施」，以「提前補充」概念，勻撥部分新進人員甄試名額，做

為各事業部/系統因應育嬰留停缺口之彈性調配人力，並自 108 年度新進

職員甄試啟動本項措施。 
 

人力資源處說明（人力運用組）： 
一、本處業於本(108)年 7 月 4 日訂定本公司「育嬰留資停薪專案名額處

理措施」，勻撥各該年度新進職員甄試名額，作為各事業部/系統因應

單位內同仁申請育嬰留資停薪之彈性調配人力。 
二、本年度業已啟動前揭措施，另將逐年蒐集各單位實務作業之意見回饋，

並檢視人員實際辦理育嬰留資停薪之情形，適時予以調整或精進，以

達減輕現有人力額外工作量及業務順利推動之效。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肆、討論提案 
第 一 案 

案  由：有關夜點費未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而提起訴訟案，經法院一

審判決敗訴，建請公司依行政裁量權，直接給付退休金差額。  

說  明： 

一、邇來公司屢遭退休員工，因未將夜點費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而提起訴訟案，請求補足退休金差額，法院判決案例公司敗訴率

97.5%以上，未來面臨員工大量退休潮，可以預見法院民事訴訟

案件會暴增，各單位轄管該業務部門，也會疲於奔命上法院，並

要準備各項訴訟相關資料。 
二、未來各地方法院判決結果，公司敗訴率必然會再往上升，夜點費

列入平均工資案，在尚未經立法院法制化之前，只要是以夜點費

未列入退休金請求訴訟案，公司必定是敗訴並須給付退休金差

額，法院即是如此見解及判決，公司請依行政裁量權放棄上訴，

無須再浪費司法資源及訴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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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建請經法院一審判決，公司須給付退休金差額者，一律免再上訴，

直接發予。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薪資規劃組）： 
一、本公司係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並依行政院及經濟部等相關規定實施

職位分類單一薪給制度，經濟部前於 101 年 10 月 26 日依據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 101 年 10 月 18 日總處給字第 1010051776 號函釋復本公

司，明確指示夜點費不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爰於現行相關規定

及政策未有改變情況下，本公司自行於最終判決確定前放棄上訴，逕
補發提告人員退休金差額，嗣後監審機關辦理查核時，恐有遭認定未

善盡管理職責之虞。 
二、目前經濟部業針對夜點費納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事宜收集相關資

料，或將作為研議相關處理之參據，未來將持續密切注意後續發展，

並遵上級機關指示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 二 案 

案    由：建請修改「台灣電力公司輸供事業部輸供系統承攬商工作證管理

要點」第九(八)項內容。 

說    明： 

一、該規定第九(八)項內容為：工作人員未依規定之作業程序工作，

造成重大職災，工作點主管(領班)、工地負責人及工安管理員自

發生重大職災之次日起，停止工作證使用權 1 年。 
二、本案前 104 年 12 月 15 日台中供電區已提出相關討論，並經供

電處回覆維持原條文。同案法務室建議考量採取配電工程處之

規範，檢討管理要點停權期間不核發其他職類別之解釋是否有

逾必要程序。 
三、建請修改第九(八)項內容為：工作人員未依規定之作業程序工

作，造成重大職災，工作點主管(領班)、工地負責人及工安管理

員自發生重大職災之次日起，停止該項工作權 1 年。 
辦    法：建請修改「台灣電力公司輸供事業部輸供系統承攬商工作證管理

要點第」九(八)項內容為…停止該項工作權 1 年。  

辦理情形： 



第 5 頁，共 10 頁 

供電處： 
一、該要點為輸工處修訂，輸供電系統共用之規定，據悉輸工系統表示目

前無窒礙難行之虞。 
二、本處已於 108 年 12 月 3日簽請各供電區營運處提供修正意見，將俟各

區意見取得共識後，本處再簽請主辦單位(輸變電工程處)召開修正會

議討論。 

輸變電工程處： 
一、依「台灣電力公司輸供事業部輸供系統承攬商工作證管理要點」(以下

簡稱工作證管理要點)，有關停止工作證使用權項目略述如下： 

九、 違規罰則： 
(一)違反下列規定者，自發生行為日之次日起或累計次數達規定之次

日起，停止工作證使用權6個月：  

1.對甲方人員有不當或施暴行為。 
2.工作證借與他人使用。 

3.１個月內現場查核，發現未攜帶工作證或從事非審查合格之職

類工作或工安違規累計達4次者。 
4.1年內現場查核，發現未攜帶工作證或從事非審查合格之職類

工作或工安違規累計達10次者。 

         … 
(六)偽造工作證參與工作者，除沒收該工作證外，持證人自被稽查日

起，取消從事輸供系統交付承攬工程之工作權6個月…。 

(七)工作人員未依規定之作業程序工作，致造成受傷事故： 
1.當事人、工作點主管(領班)自發生受傷事故日之次日起，停止

其工作證使用權6個月。 

2.工地負責人及工安管理員自發生受傷事故日之次日起，停止工作
證使用權3個月。 

(八)工作人員未依規定之作業程序工作，致造成重大職災，工作點主

管（領班）、工地負責人及工安管理員自發生重大職災日之次日
起，停止工作證使用權1年。 

二、依前述相關人員違反工作證管理要點規定者可停止工作證使用權，而本

輸供電事業部今年以來仍發生 4 件重大職災及 3 件失能傷害事故，導致
公司聲譽受損、影響經營績效。 

三、又若依案由修改工作證管理要點第」九(八)項內容為…停止該項工作權

1年，則將造成相關人員仍可進入輸供電系統從事其他工作，如此對工
安執行不力之承攬商恐失嚇阻及約束力量，且有工安開倒車之疑慮，使

承攬商產生輸供電系統全面棄守工安之想法。 

四、綜上，本處意見：本案在輸供系統已執行多年，無窒礙難行之虞，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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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工安維持原規定較為妥適，所提案由不宜修改。 

五、又若欲修改工作證管理要點有關停止工作證使用權內容，不應僅只修改
發生重大職災項目，應全面一併檢討。 

本次會議決議： 
一、送經營決策會議討論並請供電處適時向工會說明修改進度。 
二、請輸供電事業部策劃室於供電系統有共識後邀集各相關單位(供電處、

配電處、輸變電工程處、工安處、法務室等)及工會等相關人員召開專

案會議研議。 
三、本案結案。 

 

第 三 案 

案  由：建請將無人空拍機列入輸電工作班每班基本裝備，並加強操作人

員訓練。  

說  明： 

一、本處(台中供)近期以空拍機執行輸電鐵塔架空地線檢查，拍攝影

像清晰，檢查成效顯著，大幅節省人力攀爬鐵塔時間，相對工安

風險降低，未來也可應用於鐵塔礙子串及鐵配件點檢，山區線下

竹木巡視測量等工作，未來對線路例行性維護工作有很大的助

益。 
二、因受限於每線務段目前只配置一台空拍機，會操作之人員亦是少

數，只能安排針對有時效性，重點性的檢查工作才能出動空拍機，

未來若每班皆有配備，可即時運用於線路查找事故點和檢視設備

異狀，尤其對轄區有高山或河道海岸等處，更可大幅提高時效性

與安全性。 
辦    法：目前空拍機價格已很平民化，單價不高，建請全面推廣使用，並

爭取開班訓練操作人員。 

辦理情形： 
供電處： 

一、本處並未規定線務段僅能配置一台空拍機，請各供電區營運處依業務

需要，自行採購無人機，協助辦理巡檢工作。 
二、配合交通部訂於 109 年 3 月 31 日施行「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未來

操作無人機均須取得證照，本處培訓種子人員 108 年 11 月 11~15 日

於新竹工研院辦理第一期人員證照培訓班，各區人員共 24 人。 
三、考量目前證照培訓班已有眾多機構陸續開班授課，請各區依本公司人



第 7 頁，共 10 頁 

員參加國內公司外訓練實施要點規定辦理，並擇定距離服務處所最近

者之訓練機構，派員參加訓練。 

本次會議決議：請各單位依業務需求自行採購並提供訓練人員名單參加明

(109)年 3 月底前召開之訓練班，本案結案。 

 

第 四 案 

案  由：建請供電處協助高屏供增設管理課，以提升總務組課務業務劃分

之衡平性以及管理效能。 

說  明：鑒於高屏供總務組事務課業務量逐年攀升，已達先前 3 區准設管

理課標準，建請於總務組內增設管理課，說明如下： 

一、供電處前於 106 年 9 月簽陳籃副總同意 6 區增設管理課，並

經企劃處主簽陳總經理批示「北供、新桃、中供准設管理課，

其餘暫緩」(106.11.3)，俟未來業務量成長時再行檢討。 
二、經查北供、新桃、中供准設管理課之依據係主要以 106 年度

各區總務組事務類工作量分級標準因素值為評估基礎，當年

因素值為北供 43.9、新桃 44.76、中供 41.55、嘉南 33.31、
高屏 37.45、花東 10.7，當時北供、新桃、中供確屬業務量

較大之單位。 
三、然經核算 107年度高屏供總務組事務類工作量分級標準因素

值為 41.11，已達中供增設管理課之因素值標準，年成長率

近 10%，未來業務負荷將更加沉重。又因素值分析項目中，

營業費用、資本支出增加直接表現的是採購、維修案件大幅

增加，文書收發文歸檔總件數遽升(6~8%成長)，更不論近年

環保法規驟增、環保業務大量增加，事務課業務量之大不可

言喻，增設管理課之需求迫在眉睫。 
辦    法：建請供電處協助高屏供增設管理課，除平衡總務組內各課的業務

劃分量，亦有助於提升總務組之管理效能。 

辦理情形： 

供電處： 
台北供、新桃供、台中供3區已於107年成立管理課，目前高屏供業務量已

有成長，爰本處將與高屏供審視相關資料，並協助向企劃處共同爭取組織

申請作業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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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決議：請供電處持續協助高屏供電區營運處爭取設置，本案繼續

追蹤。 

 

第 五 案 

案  由：重新檢討「僱用人員升任派用人員甄試」總務類之相關科系認定，

建議總務類取消相關科系與非相關科系不同計分。 

說  明： 

一、(108 年 5 月 30 日電人字第 1088049133 號)本公司 108 年僱用人

員升任派用人員甄試相關事宜 
總務類/相關科系/工業工程與管理、商學、國際貿易、企業管理、

會計、統計、會計統計、銀行保險、財稅、交通管理、航運管理、

保險、合作經濟、商業管理、電子計算機應用、財政稅務、商業

設計、運輸管理、管理科學、管理與資訊學、商業資訊、資訊管

理、休閒遊憩事業、不動產經營、休閒運動管理、應用商學、旅

館管理、法律、經濟、社會、行政、公共行政、巿政、普通行政、

行政管理、法政、商業文書、地政、運動技術、航海技術、運輸

與航海科學、土木工程、營建工程、農業土木工程、室內設計、

社會工作、工商管理、觀光事業、創意設計與建築、圖書館、圖

書資訊、經營與管理、財務金融、工業管理、休閒保健管理、財

務管理、國際企業、科學應用與推廣、自然科學教育、英國語文、

科學教育、管理、土木與防災、水利及海洋工程、工業工程、外

國語文(英)、護理、應用外語、中國語文、社會科學、電機工程、

國際商務、政治經濟、餐飲管理、文化資產等，共計 75 所系科。 
二、108 年僱用人員升任派用人員甄試學歷計分標準之各類別相關

科系(108 年 7 月 25 日人字第 1088081217 號)增列：電子工程系

科；(108 年 10 月 14 日人字第 1088111466 號)增列：工業工程與

系統管理系科。 
三、本公司「僱用人員升任派用人員甄試學歷計分標準之各類別相關

科系」計分不同是希望學校所學依專業領域科系可以與工作相

關，且可應用在工作與業務推動上有所助益，因總務工作性質涵

蓋面較廣，所以認定相關科系方面見解不同，像有反應就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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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科系，常變動易造成不公的現象。 
辦    法：建議「僱用人員升任派用人員甄試」總務類取消相關科系與非相

關科系不同計分，僅以專科、大學、碩士以上學歷分別計分。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人力運用組）： 
有關案提取消僱升派甄試總務類相關/非相關科系認定之建議，將列入下一

次僱升派甄試委員會議案討論，視決議結果而定。 
本次會議決議：移送僱升派甄試委員會提案討論，本案結案。 

 

第 六 案 

案  由：建議補休假未支薪之時數，比照勞基法第 24 條支薪方式加給 1/3

及 2/3 時數。 

說  明： 

一、勞基法第 24 條：……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

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二、勞動基準法第 32-1 條：……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

者，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前項之補休，其補休期

限由勞雇雙方協商………。 
三、本公司台電從業人員加班管理要點(107.3.1)，分為超時工作報酬

(支薪)與補休(不支薪)：(1)員工超時工作報酬支給則依據勞基法規

定給與加給；(2)員工選擇補休，至年度 10 月底未補休者改為支

領報酬，但 10 月底前補休者按超時工作之時數核給，建議補休

時數加給 1/3 及 2/3 時數，可提高從業人員補休意願，且可樽節

公司加班費。 
辦    法：建議補休假未支薪之時數，比照支薪方式加給 1/3 及 2/3 時數。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薪資規劃組）： 
一、查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之 1 規定略以，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

作後，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
補休時數；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應依延長工作時間

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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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公司前曾數次陳請經濟部同意延長工作時間待遇如選擇以補休處理，

得按勞動基準法延長工作時間計發工資標準計給補休時數；惟經濟部
107 年 4 月 12 日函復略以，依現行勞動基準法修正規定，勞工加班後

選擇補休之時數，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請本公司依相關規定辦

理。 
三、查本公司勞資會議亦有類似本案提案，經充分討論後，已於第 11 屆第

31 次勞資會議座談會結案，爰本案建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 七 案 

案  由：為因應各超高壓變電所業務量增加，請重新盤點等效所，增設維

護班，以達設備運轉安全及供電穩定。 

說  明： 

一、目前維護項目 

           1.所內所有變電設備維護(外檢、內檢、機檢、一級維護  

             等例行性工作)，現場工作之停復電操作。 

           2.末端資訊設備(自動化 RTU)維護工作。 

二、增加的維護項目 

           1.各變電所廠網分工的智慧電表(AMI)維護。 

           2. RTU 汰換為 IEC61850 LOCAL SCADA 之建置與維護。 

           3. WAMS(廣域量測系統)底下之 PMU(同步向量量測單元)  

             的建置與維護。 

辦理情形： 
供電處： 
有關增設維護班議題，建議台北供電區盤點等效所配置後，簽送本處核轉

人資處據以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請供電處邀集勞資雙方相關人員於明(109)年 3 月底前召開

專案會議討論，本案繼續追蹤。 

 

伍、散會 
 
備註：下次供電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預定於 109 年 5 月底前召開，地點為

第 58 分會(花東供電區營運處)。 


